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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藝術才能課綱宣導簡報公播版逐字稿 

使用說明： 

1.目的：為使公播版說明有所依循，俾利課綱宣導之一致性，特製作本逐字稿。 

2.方式： 

(1)逐字稿除於本文件呈現外，並附於簡報投影片下方備忘稿，請依此熟讀及講述。 

(2)在不違反簡報公播版之原意及時間充裕之情形下，宣講者可補充個人觀點以增講述之自然與充實。 

感謝各位宣講者之協助與配合。 

簡報公播版製作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 吳舜文 謹識 2019年 9月 

※由於時程緊迫，目前逐字稿謹提供第一部分，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01 

 
感謝各位蒞臨。本次簡報針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暨藝術才能(含資賦優

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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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以下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說明總綱暨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之內涵及要旨，第二部分說明藝術

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暨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最後第三部分則為藝才課綱實施配

套措施之簡要說明。 

03 

 
首先，第一部分，就「背景、理念與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階段與課程架構」、以及「實施要

點」等四要項，綜整說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

班課程實施規範》，兼或因不同法源亦有部分說明引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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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以下將為各位說明課綱之訂定背景、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 

05 

 
民國 86年《藝術教育法》頒布，揭櫫「學校專業藝術教育」以傳授藝術理論、技能，指導藝術研

究、創作，培養多元的藝術專業人才等為其目標，與《特殊教育法》雙法並行，提供中小學實施藝

術才能教育之依據。教育部於 103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隨後陸續發布各

領域/科目課程綱要，至 108年發布《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確

立以「藝教藝才」與「特教藝才資優」雙向提供中小學藝才教育之專長領域課程。 

依據《藝術教育法》第八條所設立之藝術才能班，包含國民小學三至六年級，國民中學七至九年

級，以及高級中等學校十至十二年級。前揭特殊類型班級以培養多元藝術專業人才為目標，爰此訂

定〈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為課程規劃及教學安排之參照。而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四條所

稱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可採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或巡迴輔導班等方式提供服務，惟集

中式特教班僅限高級中等學校設置。針對普通型高級中等教育學校集中式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學生

之學習需求，訂定〈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並同必須提供個別輔導計畫為課程規

劃及教學安排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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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總綱基於全人教育之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為願景，學校教育以尊重學生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

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

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而《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基於學生開展藝術才能之需求，揭櫫之基

本理念有三： 

一、提供學生循序漸進之專業藝術學習：學生透過專長領域之學習，能依據部定課程規範，循序漸

進奠定專業藝術發展所需之基礎能力。 

二、引導學生具美感及創意之藝術表現：學生透過專長領域之學習，能建立實作與知識兼具之藝術

知能，且由藝術陶冶其美學意識與高層次之創意思考。 

三、養成專業藝術教育所需之基礎人才：學生透過專長領域之學習，能對專業藝術生涯歷程具備良

好認知，鞏固其於未來專業發展所需之知識、能力與態度。 

07 

 
總綱以「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與「涵育公民責任」為總體課程目

標，基於專業藝術人才養成之需求，《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依據總綱內涵訂定藝才教育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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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啟發生命潛能：基於學生個人藝術潛質，能由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引導其對自我的價值，

進而投注於藝術專業之學習。 

二、陶養生活知能：基於學生藝術美感陶養，能由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引導其由生活中培養藝

術美感認知，表現對於藝術學習之熱忱。 

三、促進生涯發展：基於學生專業藝術趨向，能由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引導其在藝術認知、展

演、創作及鑑賞等面向，探索多元之藝術生涯。 

四、涵育公民責任：基於學生公民藝術素養，能由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引導其對文化與族群之

關注，並能透過藝術知能展現對社會之關懷。 

08 

 
以下將為各位說明課綱之核心素養。 

09 

 
總綱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主軸，「核心素養」意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

戰，所應具備之知識、能力與態度，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並以「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及「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呼應總綱三項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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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核心素養」由三面向延展其九項目，首先為「自主行動」面向之「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系統

思考與解決問題」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其次為「溝通互動」面向之「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最後為「社會參與」面向之「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及「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核心素養」讓國民基本教育呈

現整全、動態、有機之生命體，關注學科知能與生活之相互連結與交互作用，涵蘊於生活情境，積

累於學習歷程，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之全人發展。 

11 

 
於總綱及《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均以表 1呈現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以 E(Elementary)、

J(Junior-high)及 U(Upper-secondary)代表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以 A、B、

C代表「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三面向為編碼，依此衍生 27項循序漸進與齊頭

並進之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講者可擇一進行個人對核心素養之詮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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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核心素養」確立接受十二年國教學生應習得之課程主軸與內涵，也強化總綱與領綱間「階段連

貫」與「領域/科目銜接統整」之功能。由示意圖可見，由總綱核心素養、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乃

至各領綱/科目核心素養之轉化，使課程與教學逐次具體化，再發展出各領域/科目之理念及目標，

與學習重點進而產生對應，得以完備與裨益學生全方位之學習，由此也使〈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

綱要〉及〈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能符合國教整體之期許與訴求。 

13 

 
以下將為各位說明課綱之學習階段與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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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依學制劃分為三個教育階段，分別為國民小學教育六年、國民中學教育三年及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三年。國小一至二年級為第一學習階段，三至四年級為第二學習階段，五至六年

級為第三學習階段，國中七至九年級為第四學習階段，高中十至十二年級為第五學習階段。依據民

國 88年發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國民小學自三年級起，國民中學自七年

級起及高級中等學校自十年級起，得申請設立藝術才能班。 

15 

 
各學習階段課程應具備不同趨向以適應學生發展需求。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之藝術才能班自第二學習

階段起設置，持續第一學習階段所學，專長領域課程主要充實學生藝術學習之能力，建立藝術學習

應有之良好習慣，並培養其多元之藝術興趣。第三學習階段之專長領域課程旨在協助學生加強藝術

專長課程之學習層次，鼓勵公開展演，拓增自信心，且逐次培養藝術互動與群體合作之精神。國民

中學即第四學習階段，專長領域課程持續透過核心素養的實踐，提升藝術才能優異學生之藝術能

力，培養具有實作、分析、應用、鑑賞、創造等多面向之藝術基礎人才。而第五學習階段以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為主，專長領域課程引導學生確立藝術之專業學習方向，深化藝術實作、分析、應

用、鑑賞與創造等多面向之學習觸角，持續充實美感素養與藝術涵養，且能進行藝術專題研究，由

中培養對藝術專業生涯之認知，並形塑人文關懷與社會參與之公民責任，積極朝向藝術學門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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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各學習階段之藝術才能教育趨向，強調與總綱內涵之呼應，積極培養學生基本學力且厚植專長

領域知能。 

16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類型，依據總綱區分為「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二大類，兩類課程

有其不同屬性與功能。「部定課程」如樹根之穩固，由國家統一規劃，設置包含藝術才能(含資賦優

異)專長領域在內之各領域/科目課程，強調不同學習階段間之縱向連貫，注重不同領域/科目間之橫

向統整，能深植學生基本學力即藝術專長知能，奠定適性發展之基礎。而「校訂課程」若枝葉之開

茂，由學校自主安排，以國民中小學彈性學習及高級中學校訂必選修，提供學生跨領域、多元、生

活化之特殊需求-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同時形塑學校藝才教育願景，提供學生適性發展之機會。 

17 

 
各教育階段藝術才能班之課程架構，參照總綱所定，相較於九年一貫及後中課程綱要，有所調整。

首先，將「學習領域」改稱「領域」；領域更名，「自然與生活科技」改為「自然科學」，「藝術與人

文」改為「藝術」；於國小「語文領域」新增 「新住民語文」；於國中新增「科技」領域，國小則

將科技融入各領域，且科目「健康」改為「健康教育」。對於藝術才能班，最重要的是於部定課程

設置「特殊類型班級課程-藝術才能專長領域」，此依據總綱實施要點「八、附則(四)」所述：「依據

特殊教育法、國民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生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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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殊類型班級學生之部定及校訂課程均得彈性調整（包含學習節數/學分數配置比例與學習內

容），並得於校訂課程開設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惟不應減少學習總節數。…」 

18 

 
十二國教課程架構整體而言，將學習範疇劃分為語文、數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

科技、健康與體育等八大領域，領域依其知識內涵與屬性包含若干科目。國民小學階段以領域教學

為原則；國民中學階段在領域課程架構之下得採分科或領域教學；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在領域課

程架構之下以分科教學為原則。各教育階段並應透過專長領域、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程

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課程之統整與應用。 

19 

 
如前所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班之部定課程包含領域學習課程及特殊類型班級-藝術才能

專長領域課程，而校訂課程則屬彈性學習課程，包含四類，如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為跨

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用以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社團活動係依興趣及能力分組選修

與他人共同上課；技藝課程則以促進手眼身心等感官統合及實際操作課程為主；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針對特殊教育學生及特殊類型班級所設計，也包含藝術才能/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在內；最後

之其他類課程可就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級

輔導、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等進行相關規劃。彈性學習於十二年國教課程特別期許能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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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學校特色、帶動教學活化、學生適性學習、兼顧扶弱拔尖等效益。 

20 

 
接續說明國民中小學各類藝術才能班別之課程規劃。首先為音樂班，請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

規範》表 4-1所示。 

國小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各領域學習課程採每週固定節數，與普通班同為國語文 5節、本土/新住

民語文 1節、數學 4節、社會/自然科學/健康與體育均為 3節、以及英語文第二學習階段 1節與第

三學習階段 2節，不同於普通班之領域節數為藝術及綜合活動各調整為 1節，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為

4節，部定課程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分別為 26節及 27節；校訂彈性學習則規劃特殊需求-藝術才

能專長領域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分別為 2至 4節及 2至 6節，餘三類也依序為 1節及 0至 1節之

安排；學習總節數於第二學習階段為 29至 31節及第三學習階段為 30至 33節。 

國中第四學習階段各領域學習課程於部分領域採每週固定節數，與普通班同為綜合活動 3節、科技

2節及健康與體育 3節，不同於普通班之領域節數為藝術 1節，於其餘領域/科目採彈性節數包含國

語文 4至 5節、數學 3至 4節、英語文/社會/自然科學均為 2至 3節，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為 6節，

部定課程節樹數為 29至 33節；校訂彈性學習則規劃特殊需求-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2至 4節，餘三類

為 0至 1節；學習總節數為 32至 35節。 

綜覽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之專長領域課程，於第二學習階段應安排 6至 8節，第三學習階段

應安排 6至 10節，第四學習階段應安排 8至 10節，俾使藝術才能教育的量與質能循序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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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接續說明美術班，請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表 4-2所示。 

國小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各領域學習課程採每週固定節數，與普通班同為國語文 5節、本土/新住

民語文 1節、數學 4節、社會/自然科學/健康與體育均為 3節、以及英語文第二學習階段 1節與第

三學習階段 2節，不同於普通班之領域節數為藝術及綜合活動各調整為 1節，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為

4節，部定課程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分別為 26節及 27節；校訂彈性學習則規劃特殊需求-藝術才

能專長領域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均為 2至 4節，餘三類也依階段分別為 1節及 1至 2節之安排；

學習總節數於第二學習階段為 29至 31節及第三學習階段為 30至 33節。 

國中第四學習階段各領域學習課程於部分領域採每週固定節數，與普通班同為綜合活動 3節、科技

2節及健康與體育 3節，不同於普通班之領域節數為藝術 1節，於其餘領域/科目採彈性節數包含國

語文 4至 5節、數學 3至 4節、英語文/社會/自然科學均為 2至 3節，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為 6節，

部定課程節數為 30至 33節；校訂彈性學習則規劃特殊需求-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1至 3節，餘三類為

1至 2節；學習總節數為 32至 35節。 

綜覽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美術班之專長領域課程，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均應安排 6至 8節，第四

學習階段應安排 7至 9節，俾使藝術才能教育的量與質能循序擴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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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說明舞蹈班，請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表 4-3所示。 

國小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各領域學習課程採每週固定節數，與普通班同為國語文 5節、本土/新住

民語文 1節、數學 4節、社會/自然科學均為 3節、以及英語文第二學習階段 1節與第三學習階段 2

節，不同於普通班之領域節數為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均各調整為 1節，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為 5

節，部定課程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分別為 25節及 26節；校訂彈性學習則規劃特殊需求-藝術才能

專長領域於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分別為 2至 4節及 3至 5節，餘三類也順為 1至 2節之安排；學習

總節數於第二學習階段為 28至 31節及第三學習階段為 30至 33節。 

國中第四學習階段各領域學習課程於部分領域採每週固定節數，與普通班同為綜合活動 3節及科技

2節，不同於普通班之領域節數為藝術及健康與體育均各 1節，於其餘領域/科目採彈性節數包含國

語文 4至 5節、數學 3至 4節、英語文/社會/自然科學均為 2至 3節，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為 7節，

部定課程節數為 29至 32節；校訂彈性學習則規劃特殊需求-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2至 4節，餘三類為

1至 2節；學習總節數為 32至 35節。 

綜覽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舞蹈班之專長領域課程，於第二學習階段應安排 7至 9節，第三學習階段

應安排 8至 10節，第四學習階段應安排 9至 11節，俾使藝術才能教育的量與質能循序擴增。 

23 

 
前揭國民中小學三類藝術才能班之課程規劃要旨有五： 

1.各學習階段各領域/科目均應安排學習節數。 

2.藝術才能班於藝術領域/科目之安排應視所開設班別選擇不同藝術內容/科目開設，並由相關藝術專

長教師授課。 

3.藝術才能班之藝術才能專長領域須參照〈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進行課程設計及教學安

排，而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亦可比照辦理。 

4.藝術才能班應於每學年度開始前，依據工作期程提出藝術才能班課程計畫，經學校藝術才能班課

程發展小組擬定，報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5.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含部定及校訂)課程節數應依各學習階段及各藝術類別為規範，請參照下方所

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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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為使學生學習更為適性，另針對領域學習課程亦可依學校需求彈性組合：如可以週或學期為單位調

整每週節數；亦可採跨科或跨領域統整模式，適度整合同一領域之科目，或以協同方式與其他領域

教師共備；而囿於英語文學習之差異，亦可跨學習階段開課以應學生所需。藝術才能班於開設專長

領域課程較有需求彈性調整授課節數，教師可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第 11至 16頁有關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課程規劃說明辦理，惟應及早提出並納入年度課程計畫。 

25 

 
《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於高中僅以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為主，於部定必修包含一般科目及藝

術才能(含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藉以鞏固基本學力並厚植藝術專長知能；而校訂課程包含由部

定必修所延伸為大學專業做準備之加深加廣選修，發展校本特色之校訂必修課程，加以適性之多元

選修、確保學力之補強性選修，以及團體活動與彈性學習等，可見高中教育階段課程之多樣態與多

元化，能提供學生更具生涯趨向之課程選擇與豐富之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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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接續說明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美術班及舞蹈班之課程規劃，此包含藝教藝才與特教藝才資

優兩種依據不同法源設立之班級。 

音樂班之說明，請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表 6-1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表 6-4-1

所示。 

高中第五學習階段依《藝術教育法》設置之藝術才能音樂班，部定必修一般科目均採固定學分數，

語文領域之國語文 20學分/英語文 18學分、綜合活動 4學分、科技 4學分、健康與體育 14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 2學分，均與普通班相同，而基於藝術專業之學習分流，數學、社會及自然科學分別

調整為 8學分、6學分及 4學分，藝術亦調整為 4學分且須修習美術及藝術生活各 2學分，藝術才

能專長領域則明定為 48學分，針對各學年之學分安排亦於表中呈現；依《特殊教育法》設置之集

中式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音樂班，部定必修均同前揭之藝教藝才，惟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為 60

學分，部定必修總學分數亦分別為 132及 144學分。至於校訂必修規劃為 4至 8學分，選修於藝教

藝才及特教藝才資優分別為 40至 44學分及 28至 32學分，校訂必修及選修總學分數分別為 48學

分及 36學分。學生應修習 180學分暨每週總上課節數均為 35節。 

27 

 
接續為美術班之說明，請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表 6-2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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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所示。 

高中第五學習階段依《藝術教育法》設置之藝術才能美術班，部定必修一般科目除數學調整為 8至

16學分及社會調整為 6至 18學分之外，餘均採固定學分數，語文領域之國語文 20學分/英語文 18

學分、綜合活動 4學分、科技 4學分、健康與體育 14學分、全民國防教育 2學分，均與普通班相

同，而基於藝術專業之學習分流，自然科學調整為 4學分，藝術亦調整為 4學分且須修習音樂及藝

術生活各 2學分，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則明定為 48學分，針對各學年之學分安排亦於表中呈現；依

《特殊教育法》設置之集中式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美術班，部定必修一般科目均採固定學分數，數學

及社會分別調整為 8學分及 6學分，餘均同前揭之藝教藝才，惟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為 60

學分，部定必修總學分數亦分別為 132及 144學分。至於校訂必修規劃為 4至 8學分，選修於藝教

藝才及特教藝才資優分別為 40至 44學分及 28至 32學分，校訂必修及選修總學分數分別為 48學

分及 36學分。學生應修習 180學分暨每週總上課節數均為 35節。 

28 

 
接續為舞蹈班之說明，請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表 6-3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表

6-4-3所示。 

高中第五學習階段依《藝術教育法》設置之藝術才能舞蹈班，部定必修一般科目均採固定學分數，

語文領域之國語文 20學分/英語文 18學分、綜合活動 4學分、科技 4學分、全民國防教育 2學分，

均與普通班相同，而基於藝術專業之學習分流，數學、社會及自然科學分別調整為 8學分、6學分

及 4學分，藝術亦調整為 6學分但須修習音樂、美術及藝術生活各 2學分，健康與體育基於與舞蹈

專長領域課程性質相近而調整為 4學分，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則明定為 60學分，針對各學年之學分

安排亦於表中呈現；依《特殊教育法》設置之集中式藝術才能資賦優異舞蹈班，部定必修均同前揭

之藝教藝才，惟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為 72學分，部定必修總學分數亦分別為 136及 148學

分。至於校訂必修規劃為 4至 8學分，選修於藝教藝才及特教藝才資優分別為 36至 40學分及 24

至 28學分，校訂必修及選修總學分數分別為 44學分及 32學分。學生應修習 180學分暨每週總上

課節數均為 3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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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前揭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三類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之課程規劃要旨有四： 

1.各領域均應安排學習節數，學生應修習領域/科目與最低學分數應參照「高級中等學校共同核心領

域、科目及學分數」規範；國語文部定必修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2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須修習 2 

科目各 2 學分。 

2.藝術才能/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含部定及校訂)課程於每一學期均應開設，且應依據學生需

求以 2至 3學分為科目開設之。 

3.有關領域/科目選修可規劃之加深加廣學分數於語文領域之規定，高一及高二每學期部定必修科目

開設以 12科以下之原則，選修科目每班開班人數之最低限制等，得有彈性調整。 

4.學生應修習總學分 180學分，畢業最低學分數 150學分成績及格。 

30 

 
另針對藝術才能班及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之個別規定，於專長領域含部定及校訂課程學分數，藝才

音樂班及美術班均為 48至 72學分，舞蹈班為 60至 84學分；藝才資優音樂班及美術班均為 60至

84學分，舞蹈班為 72至 90學分。學生畢業須達之必選修學分數，藝術才能班為部定必修/校訂必

修至少 102學分及選修至少 20學分及格；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至少 128學分

及選修至少 14學分及格。所參照之實施規範及專長領綱如前揭所述，課程規劃之行政程序亦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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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審查及備查時程，應掌握時效辦理。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於開設專長領域課程較有

需求進行彈性調整，教師可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第 17至 29頁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

規範》第 30至 48頁，有關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課程規劃說明辦理，惟應及早提出並納入年度課

程計畫。 

31 

 
以下將為各位說明課綱之實施要點。 

32 

 
《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之實施要點項次，乃以總綱內容為準再

針對施用對象加以增補，分為課程發展、教學實施、學習評量與應用、教學資源、教師專業發展、

行政支持、家長與民間參與等七要項簡要敘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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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施要點有關「課程發展」所述，應了解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之課程計畫審議及備查程

序，且須依照當年度主管機關規定之時程辦理。 

34 

 
如前所述，與藝才班/藝才資優班課程計畫審查相關之組織，包含學校藝術才能班課程發展小組及學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藝才資優班尚須通過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審查。在此也提示藝術才能班

課程發展小組之任務包含： 

1.發展藝才班本位課程 

2..撰述藝才班課程計畫 

3.審查特殊優秀藝才班學生個別輔導方案 

4.編選藝才專業領域相關教材 

5.研提藝才班學生相關展演或成果發表實施計畫 

6.課程評鑑及訪視輔導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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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針對藝術才能班課程發展小組，《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訂有關於其「設置」、「編制」、「任

務」及「運作」等之說明，如有必要亦可採校際聯合方式，此為藝術才能班運作之重要組織，學校

應明定「藝術才能班課程發展小組組織要點」並積極處理相關任務。有關前揭實施要點「課程發

展」詳請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第 30至 32頁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第 74至 78

頁。 

36 

 
實施要點有關「教學實施」所述，應了解藝才班(含資優)於課程規劃及教學安排之關注點，包含教

學準備與支援、教學模式與策略等，其中，對於多元教學模式之運用應有深入了解，如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協同教學、專案輔導小組等，也應留意對於學生避免有文化或性別之刻板印象，可透過

教材教法適度引導學生對於觀點之表達。有關前揭實施要點「教學實施」詳請參照《藝術才能班課

程實施規範》第 32至 34頁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第 78至 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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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實施要點有關「學習評量與應用」所述，分為實施及結果應用兩部分。前者強調多元評量、適切之

評量工具採編及避免偏見等，而對於評量記分，特別提示應依調整後學習節數/學分數比例，規劃藝

才班學生學期成績權重基準且成績登錄系統應配合調整。有關前揭實施要點「學習評量與應用」詳

請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第 34至 35頁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第 82至 83頁。 

38 

 
實施要點有關「教學資源」所述，包含教科用書選用、教材研發及空間/設施/經費等相關事宜，針

對藝才專長領域課程，採用教科書的情形較少，多以半自編或自行研發居多，主管機關應建立研發

合作機制，促進研究機構、大學院校、中小學、社區、民間組織、產業等參與教材與資源之研發。

另有關教學相關空間、設施(備)、器材、圖書、影音資料與數位資源等，主管機關應協助學校依據

法令，逐年定期編列預算增購與維護。而針對專業課程所需延聘校外協同或兼代課教師之鐘點費(含

學歷及職級條件)，學校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訂規定辦理。有關前揭實施要點「教學資源」詳請參照

《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第 35至 36頁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第 83至 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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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實施要點有關最後三項「教師專業發展」、「行政支持」及「家長與民間參與」所述，對於藝才班運

作與精進息息相關者如專業社群及公開關課機制之建立，於配套措施更應積極籌組輔導群以持續推

動課綱之實施，且基於藝術才能安屬於特殊類型班級，原有法令與目前課綱尚未符應的部分，主管

機關亦須積極啟動修法機制，且如考招連動、鑑定工具、學生資料庫等，諸事方興未艾，有待課綱

啟動後之積極作為。有關前揭實施要點「教師專業發展」、「行政支持」及「家長與民間參與」詳請

參照《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第 37至 40頁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第 85至 88頁。 

----------逐字稿到此為止，感謝您的宣講與推動。---------- 


